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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销。 无形资产中价值较大的土地使用权，结合当前土地市场价格，不存在市价大幅度下跌的情形，同时

结合房屋及建筑物监盘、生产经营场所的察看情况，公司不存在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

前处置的土地使用权，因此，我们判断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减值迹象；

2.非专利技术主要为：海南锦瑞三种化学药品四类产品其账面价值分别为：产品A477.64万、产品

B446.65万、产品C298.17万。 针对化药四类的非专利技术资产评估采用定量评估中的市场法进行测算。

市场法是指比较类似无形资产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来确定其价值。对于化药四类产品公司取得了市场上

同类的化药四类产品2024年最新市场转让价均在2000-3000万元之间。 因市场转让均价大于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因此我们判断非专利技术不存在减值迹象。

3.针对公司软件及其他无形资产，目前为正常使用状态，每年按照使用年限计提摊销，不存在减值的

迹象，公司未对其进行减值测试。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

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获取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明细表，检查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构成、使用年

限、资产减值计提情况；

2.与管理层了解固定资产用途、产能利用情况以及是否存在闲置、闲置原因；了解无形资产使用状

态、在建工程工程进度；

3.执行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监盘程序，实体查看资产状况；

4.与管理层沟通公司对长期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判断依据，评估外部评估专家的专业胜任能力，复

核管理层和外部评估专家采用的减值测试方法的适当性， 减值测试关键假设及关键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复核资产减值金额计提的准确性。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减值测算方式合理，减值准备计提充分，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要求。

问题9、大连德泽相关问题。

（1）说明大连德泽清算的最新进展情况，你公司未将大连德泽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原因，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截至2025年5月13日，大连德泽资产已在网上进行拍卖，常德景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已竞得该资产。

未并表原因：大连德泽于2022年7月16日经营期限届满。 经营期限届满后，上海景峰多次提议召开股

东会以延长经营期限，但该提议均因股东武义慧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义慧君” ）

反对或缺席而未能表决通过。 大连德泽股东大会无法通过延长经营期限的提案。

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在经营期限未完成续期前，大连德泽开展经营活动受限。 大连德泽股东武义

慧君于2023年3月6日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州法院” ）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申请对大

连德泽进行强制清算，2023�年6月14日金州法院受理武义慧君提起的对大连德泽强制清算申请，金州法

院于2023年8月10日裁定不予受理申请人武义慧君的强制清算申请。2023年8月20日，武义慧君不服一审

判决，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金州法院民事裁定，

并裁定由金州法院受理大连德泽。 2023年11月30日，金州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武义慧君对被申请人大连

德泽的强制清算申请。 2023年12月7日，大连德泽收到金州法院《决定书》，金州法院于2023年11月24日

裁定受理申请人武义慧君对被申请人大连德泽进行清算的申请，指定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联合体作为大连德泽清算组并启动清算程序，届时，清算组接管大连德

泽财务和事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第237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

务移交给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第236条：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

应当制订清算方案，并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

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

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

动。 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述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一一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合并范围的核心判断标准是“控制权” ，当

子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时，其日常经营管理权已转移至法院指定的清算组，原母公司丧失了对子公司

财务和经营政策的决策权。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会计类第1号》1-9控制的判断中规定：在主动

清算的情况下，母公司对进入清算阶段的子公司能够继续实施控制，仍应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在

破产清算的情况下，进入清算阶段子公司相关活动的决策权移交给破产管理人（非原母公司及其控制的

主体）时，原母公司对其已丧失控制权，不应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大连德泽进入强制清算程序

非由公司控制，清算组接管大连德泽后，母公司不再满足“控制权” 条件，应终止将其纳入合并范围，相关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结合大连德泽的业务开展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等，说明对大连德泽投资进行减值测试的测算过

程、选取的主要参数及依据，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大连德泽自清算后，其榄香稀原料药已停止生产，大连德泽利用原有库存进行榄香稀注射剂等产品

的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年

资产总额 25,790.32

负债总额 2,055.82

所有者权益 23,734.50

营业收入 7,609.41

净利润 -6,258.00

大连德泽已启动清算程序， 根据大连德泽管理人提供的清算评估报告， 大连德泽清算价值为34,

179.39万元。公司2024年度其他非流动资产的账面价值为按照公司对大连德泽的持股比例及大连德泽的

清算价值计算确认。

综上，我们认为对大连德泽投资的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

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检查进入清算程序的法院判决书；

2.获取大连德泽2024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

3. 获取大连德泽管理人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强制清算行为涉及的相关资产清算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众华评报字[2024]第022号），以及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25年2月24日出具的“资产清算价

值与评估基准日（2023年11月24日）无明显差异。”的说明，对清算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的主要参数和测

算过程进行复核；

4.获取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破产评估事项的法律意见》；

5.按公司持股比例计算享有大连德泽净资产份额价值及应计提的减值金额，并与景峰医药计提的减

值进行核对。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1.公司对子公司大连德泽清算产生权益工具的核算及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2.对大连德泽投资计提的减值准备充分。

问题10、年报显示，2024年末，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23,357.77万元。 请你公司列示报告期末其

他应付款前十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款项性质、形成时间、交易背景、偿付安排、金额、关联关

系、是否涉及借款。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其他应付款前十名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 款项性质 形成时间 交易背景 偿付安排 金额

是否

关联

方

是否涉及

借款

武义慧君 单位往来款 2023年6月 股权转让保证金

根据股权转让情况及法院判决

支付

4,500.00 否 否

供应商2 单位往来款 2023年12月 临床试验费用 根据研发进度陆续支付 3,659.57 否 否

叶湘武 个人往来 2023年7月 往来款 根据资金计划陆续支付 1,504.05 是 否

上海诗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借款 2024年9月 融资租赁款项 根据融资租赁合同支付 960.00 是 是

供应商5 单位往来款 2023年8月 研发技术服务 根据资金计划陆续支付 300.00 否 否

供应商6 个人往来 2013年12月 合作研发往来款 根据资金计划陆续支付 295.96 否 否

供应商7 单位往来款 2021年3月 融资顾问费 根据资金计划陆续支付 275.00 否 否

贵州初亮酒业有限公司 单位往来款 2023年12月 采购款 根据资金计划陆续支付 199.25 是 否

供应商9 单位往来款 2024年3月 固定资产采购款 根据资金计划陆续支付 188.00 否 否

马鹰军 个人往来 2014年12月 往来款 根据资金计划陆续支付 186.60 是 否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

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了解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单位往来款、应付个人款、其他前十名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对方名称、

形成时间、重要合同；

2.选取样本对其他应付款进行函证，对未回函的其他应付款进行替代测试；

3.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其他应付款主要明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筛选其他应付款进行函证，对未回函明细执行替代程序。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①公司回复的其他应付款前十名情况与真实情况一致；

②其他应付款前十名中关联方为上海诗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贵州初亮酒业有限公司、叶湘武及马

鹰军，其他未发现存在关联关系。

问题11、公司管理费用相关问题。

（1）结合管理人员构成情况、数量变动情况、人均薪酬等，说明薪资福利费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管理人员数量变动情况、人均薪酬等情况

公司计入管理费用的人员数量共362人；管理费用中薪资福利费包含：工资、五险一金、福利费、辞退

福利、工会经费等。 2024年和2023年公司计入管理费用的人员数量、人均薪酬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万元/年

期间 计入管理费用的人员数量 管理薪酬 人均薪酬

2024年 362 5,296.76 14.63

2023年 381 5,659.63 14.85

二、管理费用中薪资福利费变动原因

公司管理费用中2024年薪资福利费比2023年下降，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1.2024年公司计入管理费用的人员数量较2023年同比下降4.99%，薪资福利费总额较2023年同期下

降，管理薪酬相应减少，人均薪酬小幅下降；

2.2024年公司加强对人工成本的管理、调整组织结构、提高工作效率、合理优化薪酬、绩效和激励、薪

资福利费总额较同期下降。

综上，管理费用中薪资福利费较同期下降在合理范围内。

（2）说明折旧及摊销、中介费、业务招待费、办公费、差旅费同比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大连德泽未纳入合并范围，各项费用均减少；同时，公司本期加强内控管理，节约管理费用。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度发生额 2023年度发生额

2023年度大连德泽合

并数据

2023年度扣除大连德泽

影响

2024年度同口径减少

金额

折旧及摊销 14,928,223.30 22,105,416.70 2,293,159.29 19,812,257.41 4,884,034.11

中介费 6,335,913.29 13,304,749.09 673,807.18 12,630,941.91 6,295,028.62

业务招待费 3,709,234.67 6,959,098.30 809,036.35 6,150,061.95 2,440,827.28

办公费 3,255,442.08 7,075,802.73 1,795,530.65 5,280,272.08 2,024,830.00

差旅费 2,439,773.16 3,843,063.59 291,555.15 3,551,508.44 1,111,735.28

1.折旧与摊销较上年度下降488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司进行资产减值，导致计提基础减少。

2.中介费主要为咨询及专项服务费、评估费和审计费。 中介费的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减少常法费用

和专项咨询服务等，导致诉讼类咨询费用等减少414万元所致。

3.业务招待费、办公费、差旅费减少主要为本期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制度以及费用管理办法加强内控

管理，节约管理费用所致。

2024年度折旧及摊销、中介费、业务招待费、办公费、差旅费同比下降与企业实际情况一致具有合理

性。

（3）说明管理费用中其他费用的具体构成、金额、变动情况、变动原因。

公司回复：

管理费用中其他费用的主要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度发生额 2023年度发生额 同比增减

专利服务费 185,110.00 232,045.00 -46,935.00

装修费 493,000.00 - 493,000.00

全面检修、仓库及消防安全环保系统升

级改造等

3,982,050.12 301,833.35 3,680,216.77

其他（物业、水电费等） 2,808,995.44 3,479,548.29 -670,552.85

合计 7,469,155.56 4,013,426.64 3,455,728.92

管理费用中其他费用主要构成为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维修费、装修费、检测费、样品费以及其他等，

本期较上期增加345.57万元，主要系公司基于安全及效率等因素考量，本期对机器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危

险品仓库改造以及消防安全环保等系统升级改造产生的费用增加所致。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

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取得了2024年公司重大子公司的人员花名册，并抽样核查其中相关子公司的管理人员所处的具体

部门和职位，以确认其管理人员身份；对于管理费用薪酬变动较大的子公司，取得2024年每月工资表，并

抽取样本查看人员的简历、劳动合同、个税或者社保缴纳记录；

2.取得了公司关于管理人员数量的统计并对人员变动及平均工资进行分析，向公司管理层了解管理

人员数量及工资薪酬变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3.对固定资产折旧进行测算，分析折旧的归集是否合理，检查招待费、办公费、差旅费凭证，分析变动

原因；

4.核查管理费用中其他凭证。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管理人员减少，导致薪资福利费总额较去年同期下降，本期公司管理费用中薪资福

利费较上期变动具有合理性；

2.经核查，公司折旧及摊销、中介费、业务招待费、办公费、差旅费较上年同比下降的原因与公司实际

情况一致，具有合理性；

3.管理费用中其他主要增加与我们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一致。

问题12、公司销售费用相关问题。

（1）结合销售人员构成情况、数量变动情况、人均薪酬等，说明薪资福利费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人均薪酬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万元/年

期间

计入销售费用的

人员数量

销售薪酬 人均薪酬

大连德泽销售人

员薪酬

剔除大连德泽薪酬影

响后人均薪酬

离职补偿金

剔除离职补偿金影

响后人均薪酬

2024年 52 636.41 12.24 - 12.24 - 12.24

2023年 39 2,597.10 66.59 1,528.16 27.41 313.26 19.38

一、本期薪资福利费636.41万元，较2023年2,597.10万元下降75.50%的原因主要系2023年薪资福利

费含大连德泽1,528.16万元，本期大连德泽未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二、本期销售人员52人，人均薪酬12.24万元；上期销售人员39人（不含大连德泽），人均薪酬27.41万

元（不含大连德泽），人均薪酬变化较大原因主要系：

1.公司上期对销售人员进行优化，薪资福利费中含313.26万元的离职补偿金，剔除该影响后，上期人

均薪酬19.38万元；

2.本期公司成立营销中心，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对销售人员进行优化，故人均薪酬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本期薪资福利费变动属合理范围内。

（2）说明市场推广服务费的具体内容，在公司业务流程中的具体作用，费用确认的具体时点及依据；

列示前十名市场推广服务费支付对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推广服务

内容，对应产品情况，金额，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一、公司市场推广服务费的具体内容、在公司业务流程中的具体作用，费用确认的具体时点及依据

公司的市场推广服务具体内容包括：市场推广，是指市场信息收集、客户拜访、终端市场开发与维护、

终端客户学术宣传等；市场宣传，是指宣传资料印制、品牌提示物制作、专业期刊杂志广告等；市场调研，

是指推广服务商为公司提供目标市场销售情况分析、竞品分析，区域政策变动分析，提供市场调研报告

等。

公司通过开展产品的市场推广活动，可以有效了解产品的市场前景及目前销售状况，进而通过自身

或与有资质的服务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市场推广相关活动，提升品牌影响力。

公司根据市场推广相关服务合同的履行情况与合作方确认服务费结算的时点：双方确认服务合同约

定内容完成后，由合作方提交相应的服务成果材料及费用结算申请，公司验收合格后与合作方进行服务

费用结算。

二、公司2024年前十名市场推广服务费支付对象情况

交易对手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

元）

推广服务内容 对应产品情况

金额

（万元）

是否关联

关系

供应商1 2017/3/29 102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

维护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

准入事务、基层医疗开发

心脑宁胶囊、玻璃酸钠注射液 377.27 否

供应商2 2017/8/7 100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

维护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

准入事务、基层医疗开发

心脑宁胶囊、镇痛活络酊 347.47 否

供应商3 2020/9/9 100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

维护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

准入事务、基层医疗开发

心脑宁胶囊、镇痛活络酊 307.28 否

供应商4 2017/1/19 100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

维护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

准入事务、基层医疗开发

心脑宁胶囊、镇痛活络酊 304.00 否

供应商5 2017/3/29 100

临床专业学术交流汇总、临床

医院信息调研、临床学术资料

服务、 临床终端维护服务汇

总、 协助二级以下以及二、三

级医院准入事务、商业渠道维

护工作等

来曲唑片, 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

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注射用培美

曲塞二钠,注射用奥沙利铂,注射用

奥美拉唑钠,注射用氯诺昔康,注射

用盐酸吉西他滨,注射用磷酸氟达拉

滨,盐酸伊立替康注射液,伏立康唑

片

300.24 否

供应商6 2023/3/29 30

临床专业学术交流汇总、临床

医院信息调研、临床学术资料

服务、 临床终端维护服务汇

总、 协助二级以下以及二、三

级医院准入事务、商业渠道维

护工作等

来曲唑片, 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

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注射用培美

曲塞二钠,注射用奥沙利铂,注射用

奥美拉唑钠, 注射用异环磷酰胺,注

射用更昔洛韦, 注射用氯诺昔康,注

射用泮托拉唑钠,注射用盐酸吉西他

滨,注射用盐酸地尔硫卓,注射用磷

酸氟达拉滨, 盐酸伊立替康注射液,

伏立康唑片

285.00 否

供应商7 2020/9/11 200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

维护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

准入事务、基层医疗开发

心脑宁，玻璃酸钠注射液 278.70 否

供应商8 2016/12/21 1000

商业渠道维护服务、临床终端

维护服务、协助二、三级医院

准入事务、基层医疗开发

心脑宁胶囊、镇痛活络酊 273.58 否

供应商9 2023/3/28 50

临床专业学术交流汇总、临床

医院信息调研、临床学术资料

服务、 临床终端维护服务汇

总、 协助二级以下以及二、三

级医院准入事务、商业渠道维

护工作等

来曲唑片, 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

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注射用培美

曲塞二钠,注射用奥沙利铂,注射用

奥美拉唑钠, 注射用异环磷酰胺,注

射用更昔洛韦, 注射用氯诺昔康,注

射用泮托拉唑钠,注射用盐酸吉西他

滨,注射用盐酸地尔硫卓,注射用磷

酸氟达拉滨, 盐酸伊立替康注射液,

伏立康唑片

246.50 否

供应商10 2019/3/19 100

临床专业学术交流汇总、临床

医院信息调研、临床学术资料

服务、 临床终端维护服务汇

总、 协助二级以下以及二、三

级医院准入事务、商业渠道维

护工作等

来曲唑片, 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

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注射用培美

曲塞二钠,注射用奥沙利铂,注射用

奥美拉唑钠, 注射用异环磷酰胺,注

射用更昔洛韦, 注射用氯诺昔康,注

射用泮托拉唑钠,注射用盐酸吉西他

滨,注射用盐酸地尔硫卓,注射用磷

酸氟达拉滨, 盐酸伊立替康注射液,

伏立康唑片

244.35 否

合计 2,964.39

（3）结合销售模式、业务宣传开展方式，说明业务宣传费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列示前五名业务

宣传费支付对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业务宣传内容，金额，与你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一、本期业务宣传费392.4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1%，主要系大连德泽上期业务宣传费1,590万元，

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二、前五名业务宣传费支付情况：

交易对手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宣传内容

金额

（万元）

是否关联关系

供应商1 2020/9/9 100 产品及品牌提示物宣传 70.13 否

供应商2 2017/8/7 100 产品及品牌提示物宣传 65.74 否

供应商3 2017/1/19 100 产品及品牌提示物宣传 40.66 否

供应商4 2017/3/29 102 样品赠品赠送、产品及品牌提示物宣传 36.72 否

供应商5 2017/4/4 1000 产品及品牌提示物宣传 36.51 否

合计 249.75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

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对于销售费用薪酬变动较大的子公司，取得2024年每月工资表，劳动合同、个税或者社保缴纳记

录；

2.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广告宣传及市场推广重点服务商的合作背景、合作内容；

3.查阅主要服务商官网、年报、注册信息等公开资料；

4.检查公司与相关服务商的协议、发票、款项支付凭证及服务成果等资料，将付款记录与协议约定、

发票进行核对；

5.通过“天眼查” 、“企查查”核查服务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高的关联

关系。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1.剔除大连德泽的影响后，销售人员薪酬较上年整体下降，与我们审计过程了解的情况一致，薪资福

利费变动具有合理性；

2.未发现2024年前十名市场推广服务费支付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

高存在关联方关系；

3.未发现前五名业务宣传服务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高存在关联方关

系；

4.景峰医药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推广费、业务宣传费真实、完整，本期公司业务宣传费下降具有合理

性。

问题13、公司研发相关问题。

（1）列示你公司近三年处于开发阶段的各研发项目的实施主体、立项时间、项目类型、所处阶段、累

计研发投入、资本化时点、本期各费用明细的资本化及费用化金额、形成的无形资产与开发支出账面价

值，结合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划分标准、开发阶段有关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说明相关研发支出

资本化具体依据；

公司回复：

截至2024年末，公司处于开发阶段的研发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发阶段项

目名称

实施主体 立项时间 项目类型 所处阶段

开始资本

化的具体

依据

累计研发投入 资本化时点 资本化金额 费用化金额

开发支出账

面价值

JRC05 海南锦瑞 2015年 化药4类

定性考察完

成注册小批

次生产测试

伦理批件 1,700.53 2015/1/1 1,700.53 - 1,700.53

JZC11 上海景峰 2013年 化药1.1类

三期临床研

究中

取得临床

批件

13,022.89 2018/1/1 9,337.08 3,685.81 9,337.08

注：JRC05已于2025年1月取得药品注册证，并转入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同时，该项目前期调研费用

等支出发生时尚未正式立项，相关研发投入已按会计准则要求全部进行费用化处理，但未单独归集至该

项目核算。 该项目正式立项时已取得相关批件，目前账面反映的累计研发投入均为取得伦理批件后发生

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故均已按规定进行资本化处理。

相关研发支出资本化具体依据：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以及产品研发的特点，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标准是：新药和特殊类注射剂

项目（包括生物类似药）取得一期临床批件后发生的费用予以资本化，口服仿制药完成中试后发生的费

用予以资本化。

公司对研究开发的支出根据不同的研发项目进行单独核算，直接发生的研发人员工资、材料费，以及

相关设备折旧费等分别计入各研发项目成本。 同时从事多项研究开发活动的，所发生的支出按照合理的

标准在各项研究开发活动之间进行分配；无法合理分配的，则计入当期损益。

（2）说明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点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

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点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有关规定。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在同时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并且达到如下时点

时，开始资本化：

公司简称 具体资本化时点

健友股份 药品通过稳定性阶段测试。

常山药业 获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I期临床试验通知书。

双成药业 需要临床的项目，取得临床批件后资本化；无需临床的项目，工艺交接后资本化。

塞隆制药 需要临床的项目，取得临床批件后资本化；无需临床的项目，工艺交接后资本化。

普利制药 取得临床批件或临床备案以后资本化。

冠昊生物 取得第一例临床开展的注册通知书或CRF表复印件。

*ST景峰

新药和特殊类注射剂项目（包括生物类似药）取得临床批件后发生的费用予以资本化，口服仿制药完成中试后发生的费用予以资本

化。

综上，公司资本化具体标准与同行业惯例基本一致，即进入临床试验后的某个阶段确认研发费用的

资本化。

（1）说明开发支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适当。

公司回复：

2024年度，开发支出并不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每年会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开发支出，进行减值测试，减

值测试中，对比开发支出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若账面价值低于可收回金额，则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目

前已计提开发支出减值准备2,233.06万元，减值准备计提充分、适当的。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

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了解公司与研发支出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获取研发项目的计划书、立项报告、生产批文，判断资本化开始时点是否合理；

3.了解公司的研发项目的技术、财务资源等，对公司是否有能力完成开发项目及使用或出售该项目

进行判断；

4.了解各研发项目进度，项目目前状况；

5.检查研发相关的合同、发票、付款单据等支持性文件，检查费用化支出与资本化支出的本年发生

额；

6.复核内部领用材料、人工费用的归集与分摊过程；

7.复核研发支出相关信息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和披露情况。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1.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本年度开发支出减值准备计提充分、适当。

问题14、公司营业外收支相关问题。

（1）说明营业外收入中其他的具体内容、金额、产生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营业外收入中其他为152.60万元，主要为供应商债务豁免140.16万元所致，其中，供应商浙江太

和印务有限公司已签订协议，豁免135.29万元欠款，截至目前剩余部分货款已支付完毕。

（2）说明营业外支出中诉讼及罚没类支出、债券违约金、其他的具体内容及金额，是否存在对公司生

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的违约或纠纷事项，你公司是否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单位：万元

营业外支出

明细

本期发生额 产生背景/进展

诉讼及罚 没

类支出

2,080.31

①为计提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等尚未完税税种产生的税收滞纳金1,350.61万元，主要为公司以前年度销售产品产生

的税收滞纳；

②上海景峰与武义慧君股权转让协议诉讼纠纷产生的赔偿等费用643万元，该案件目前二审判决已出，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即上海景峰返还定金4,500万元并赔偿相应损失。

债券违约金 1,861.31

主要为16景峰01债券违约金，债务人虽最终豁免，但公司需先正常计提违约金（借：营业外支出，贷：预计负债-债券违约金），待

豁免时再计入投资收益（借：预计负债-债券违约金，贷：投资收益）。

其他 142.59 主要为：公司提前终止租赁合同无法收回的押金等费用39.48万元；工程赔偿款80万元。

经公司核查，营业外支出中诉讼及罚没类支出、债券违约金、其他支出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

响的违约或纠纷事项。

经公司核查，公司营业外支出中的上述事项不属于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存在重大影响，未触及信

息披露条款。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

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获取营业外收入明细表，检查营业外收入明细项目的设置是否符合规定的核算内容与范围，是否

划清营业外收入与其他收入的界限；抽查相关原始凭证，审核其内容的真实性和依据的充分性，检查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2.逐一检查并核对了与营业外支出相关的罚没文书、合同、判决文件、和解协议、对应款项支付的记

账凭证及原始单据，检查相关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是否涉及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对债券利息及违约金进

行测算。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1.公司针对“营业外收入-其他”项目所说明的核算内容，与我们通过审计程序所获取的资料一致；

2.公司说明诉讼及罚没类支出、债券违约金、其他的具体内容及金额与审计获取资料一致。

问题15、请你公司全面自查当前所涉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涉及标的及金额、案件当事人基本情况、

判决结果、执行情况、当前进展以及相应会计处理、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并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

分、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间，公司存在100万以上金额的未决诉讼事项共计12起，具体

如下：

序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万元

人民币）

立案时间

诉讼（仲裁）

进展

会计处理 信披情况

1 李启江 景峰医药 劳动合同纠纷 166.21 2025年2月

劳动仲裁阶

段

/

公 告 编 号 ：

2025-012

2 叶红光 景峰医药 劳动合同纠纷 101.59 2025年2月

劳动仲裁阶

段

/

公 告 编 号 ：

2025-012

3 董文涛 上海景峰 劳动合同纠纷 146.19 2024年9月 法院一审

已完成支付，计

入当期费用

公 告 编 号 ：

2024-098

4 上海景峰

上海宝济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宝

济” ）

原物返还纠纷 816.84 2023年11月 法院一审 /

公 告 编 号 ：

2024-098

5

上海靖丰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景峰/上海宝济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3,136.55 2025年1月 法院一审

已支付靖 丰 2,

370.72万元 ，现

应 付 账 款 1,

538.79万元。

公 告 编 号 ：

2025-005

6 上海景峰 上海宝济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140 2025年1月 法院一审 /

公 告 编 号 ：

2025-012

7 周光明 贵州景峰/王兴来 销售合同纠纷 169.80 2024年5月

再审/执行阶

段

以前年度已计

提费用，其他应

付款挂账

公 告 编 号 ：

2024-098

8

新疆纯木科技有

限公司

贵州景峰 经济合同纠纷 408.73 2023年8月 法院二审

以前年度已计

提费用，其他应

付款挂账

未信披

9

青岛祺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景峰医药、上海景

峰、贵州景峰、贵州

景诚、海南锦瑞、叶

湘武、叶高静、毕元

公司债券权利

确认纠纷

7,173.47 2024年8月 诉调阶段

发生债务豁免，

账 上 应 付

3026.08万元。

公 告 编 号 ：

2024-094、

2024-099

10

北京中天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

景峰医药 委托合同纠纷 128.8 2024年12月

商事仲裁阶

段

/

公 告 编 号 ：

2025-012

11

江苏华上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

上海卷柏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109.36 2025年2月 法院一审

已在应付账款

科目列示

公 告 编 号 ：

2025-012

12 武义慧君

大连华立金港药业

有限公司、 大连德

泽、上海景峰

合同纠纷 不确定 2025年5月 法院一审 /

公告编号：

2025-051

上表所列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决结果、执行情况、当期进展及会计处理情况等，具体如下：

1、申请人李启江与被申请人景峰医药劳动合同纠纷案

案件详情：申请人曾为公司员工，于2024年11月以公司未按约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劳动仲裁

机构提起劳动仲裁申请。

诉讼请求：支付劳动报酬1,380,476.20元、未休年假工资231,506.68元及垫付差旅费50,107.10元。

案件进展：该案在贵阳市乌当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后，已进行开庭审理，目前尚未裁决。

执行情况：未裁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2、申请人叶红光与被申请人景峰医药劳动合同纠纷案

案件详情：申请人曾为公司员工，于2024年11月以公司未按约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劳动仲裁

机构提起劳动仲裁申请。

诉讼请求：支付劳动报酬789,166.67元、未休年假工资201,553.78元及垫付差旅费25,185.52元。

案件进展：该案在贵阳市乌当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后，已进行开庭审理，目前尚未裁决。

执行情况：未裁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3、申请人董文涛与被申请人上海景峰劳动合同纠纷案

案件详情：申请人曾为公司员工，于2024年9月以公司未按约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劳动仲裁机

构提起劳动仲裁申请。

诉讼请求： 支付：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期间工资93,333.34元；2021年7月1日至2024年8

月31日期间半年绩效工资658,666.66元；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报销款34,451.10元；

JZC11项目二期奖金421,200元；JZC11项目三期奖金254,200元。

案件进展：该案经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公司不服已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

法院发起一审诉讼，目前尚未立案。 在此期间，公司与申请人经协商已达成和解协议，并约定在法院立案

后，以法院出具调解书形式进行结案。

执行情况：尚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情况：双方已签署离职补偿协议，公司共计支付其欠薪、离职补偿等共计80万元，目前该款

项已支付，计入当期费用。

4、原告上海景峰与被告上海宝济原物返还纠纷

案件详情：原、被告于2021年9月6日签署《资产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及其房屋

转让给被告，但车间设备仍属原告。 因被告阻碍，原告无法搬走设备，故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 要求被告向原告返还上述设备设施并支付该期间的占用费/使用费暂计算为人民币

816.84万元以及其他相应费用。

案件进展：该案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已进行一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执行情况：未判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5、原告上海靖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景峰、上海宝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2022年2月18日，上海景峰、上海宝济和上海靖丰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书》，按照协议中

约定上海宝济应承担2,789.28万元的工程款及其利息的支付义务。然而，上海宝济未支付这笔款项，导致

上海靖丰起诉至法院，上海景峰被连带担保。

诉讼请求：上海景峰支付剩余工程款2,789.28万元以及利息3,388,975.20元、滞纳金83,678.40元，

上海宝济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案件进展：该案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已进行一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执行情况：未判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情况：账面应付账款-上海靖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5,387,889.90元，由于此案件牵涉与上

海宝济的《三方协议书》，经与律师了解，产生额外费用的可能性较小，未计提预计负债。

6、原告上海景峰与被告上海宝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期间，双方共用罗新路50号水电气等各项能耗，双方按照使用区

域各自承担相应费用，各项费用先由上海景峰垫付，按照约定双方各由上海景峰办公期间代付的水费、电

费、工业蒸汽、光伏等各项能耗费用共计约140万元。 因上海宝济

诉讼请求：支付上海景峰代付的140余万元能耗费用。

案件进展：该案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已进行一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执行情况：未判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7、原告周光明与被告贵州景峰、王兴来销售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 周光明系贵州景峰原在新疆地区的业务人员，2024年4月其以贵州景峰拖欠其业务提成

费用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王兴来作为其在新疆地区的省区总经理，一并被诉。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业务提成费1,697,997.50元。

案件进展：本案经法院一审、二审，公司败诉，又发起再审。

执行情况：法院已下达执行通知，已进入执行阶段（公司已向执行法官提交向高院的再审申请）。

会计处理情况：2023年已计提销售费用172万元，在“其他应付款”科目列示。

8、原告新疆纯木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兴来、贵州景峰销售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新疆纯沐原负责贵州景峰在新疆区域产品的终端建设和市场维护，因存在费用拖欠，其于

2023年2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因王兴来系贵州景峰在新疆区域省区总经理，一并被诉。

诉讼请求：主张被告支付服务费3,601,980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485,366.8元。

案件进展：本案已经法院一审判决，公司支付其各项费用1,009,719.84元及逾期利息。 公司不服，发

起二审上诉，已开庭尚未判决。

执行情况：未判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情况：已预提市场费用134.9万元，在“其他应付款”列示。

9、原告青岛祺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景峰医药、上海景峰、贵州景峰、贵州景诚、海南锦瑞、叶湘

武、叶高静、毕元公司债券权利确认纠纷

案件详情：2016年10月25日，公司发行了总规模不超过8亿元、年利率为7.5%的“16景峰01” 公司债

券，期限5年，由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承销和管理。 原告通过两个私募基金购买了该债券。 2021年10月27

日债券到期时，公司未能按约定全额还本付息。 从2021年12月15日至2023年12月31日，原告等债券持有

人与公司及其负责人叶湘武等签订了多份分期兑付协议，以解决兑付问题。同时为担保该债务的履行，其

他被告均作为其担保人。 2024年6月，向法院提起诉讼，现处于诉调阶段。

诉讼请求：主张支付“16景峰01” 债券本金48,288,880元及利息5,059,396.4元，违约金18,186,

439.20元，以及律师费200,000元、保全费、保险费（以实际发生票据为准）等，共计约71,734,715.6元。

案件进展：本案于2024年10月21日开庭。 因涉及债务豁免，已告知法院。

执行情况：未判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情况：青岛祺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豁免后债券余额已在应付债券中列示。

10、原告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景峰医药委托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2023年，景峰医药在山东龙口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委托原告提供评估服务，按照协议约

定应支付相应的费用。 因逾期未付，导致被诉。

诉讼请求：主张评估费用118.8万以及律师费用10万。

案件进展：目前处于商事仲裁阶段，尚未开庭。

执行情况：未判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情况：合同未履行，对方无法提供合同履约资料，经与律师沟通支付费用的可能性较小。

11、原告江苏华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卷柏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2023年4月，原被告双方签订了《200T/D污水处理工程商务合同》。 合同生效后，被告未

按约支付款项，导致被诉。

诉讼请求： 主张合同首付款30%的未付款446,800元以及利息； 土建部分工程款646,800元以及利

息。

案件进展：该案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已进行一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执行情况：未判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会计处理情况：土建部分工程款已在“应付账款”中列示。

12、原告武义慧君与被告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港药业” ）、大连德泽、上海景峰

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被告金港药业成立于1992年12月3日，法定代表人为王宇，被告大连德泽是其唯一股东。

原告及被告上海景峰为大连德泽股东。

2019年3月18日，经过多次变更，大连德泽当时股东为上海景峰与原告，其中上海景峰占股60%，原

告占股40%。 原告、谢恬与上海景峰、叶湘武、毕元、丛树芬暨大连德泽全体股东及董事，以和解备忘录的

形式明确约定了：1.血康口服液（国药准字Z21021209）、精苓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13）生产批文

归原告所有；2.处于新药研发临床研究的榄香烯乳注射液（受理号CXL00708-1、批件号2003L00150）

归属原告及谢恬或指定的公司所有，原告有处置权。专利号为200910162658.1（名称：一种从温郁金中制

备抗癌药榄香烯的方法）的专利权归属于谢恬先生。 上述《备忘录》经原告、谢恬与上海景峰、叶湘武、毕

元、丛树芬进行签字或盖章确认。

同日，原告与上海景峰以及全体董事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确认：1.被告、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

限公司以及两个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血康口服液 （国药准字Z21021209）、 精苓口服液 （国药准字

B20020513）及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榄香烯乳注射液（受理号CXL00708-1、批件号2003L00150）归属

原告及谢恬或指定的公司所有；2.专利号为200910162658.1（名称：一种从温郁金中制备抗癌药榄香烯

的方法）的专利权归属于谢恬先生；3.确定2019年3月18日签订的备忘录效力，并明确该备忘录对被告及

两位股东具有约束力。 上述《股东会决议》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并盖章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股东会决议对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2019年

3月18日，各方依据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备忘录》及《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对全体股东均有相应约束

力，且并未损害其他股东债权人利益。 此外，被告金港药业为被告大连德泽全资子公司，被告大连德泽全

体股东会决议效力及于被告金港药业。 据此，血康口服液（国药准字Z21021209）、精苓口服液（国药准

字B20020513）应当归原告所有，被告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批文归属权利的变更手续。

2023年11月24日，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原告对大连德泽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2023年12

月6日指定大连德泽清算组。 而截至目前，被告及大连德泽未按照《备忘录》及《股东会决议》的要求，履

行相关生产批文归属权利的变更手续，且大连德泽清算组仍旧将上述药品归至强制清算整体拍卖资产中

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被告未履行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当

纠正。

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告停止生产、销售血康口服液 (国药准字Z21021209)、精苓口服液 (国药准字

B20020513)产品；请求判决被告配合原告将血康口服液 (国药准字Z21021209)、精苓口服液 (国药准字

B20020513) 两种药品的上市许可注册批件转让给原告指定的符合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资格的第三方；

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全部承担。

案件进展：该案已在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定于6月24日进行第一次开庭。

执行情况：未判决，未进入执行程序。

二、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间已决诉讼事项100万以上金额的共计12起，具体如下：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万

元）

立案时间 诉讼（仲裁）进展 会计处理 信披情况

1

富民君翔营销

服务有限公司

贵州景诚/宜宾众

联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景峰/上海景

峰

服务合同

纠纷

320 2024年4月 已结案

和解金额105万元，

计入当期损益。

公 告 编 号 ：

2024-098

2

富民星火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锦瑞/上海景

峰

服务合同

纠纷

135.9 2024年10月 已结案 /

公 告 编 号 ：

2024-131

3

上海鹏立新能

源发展有限公

司

上海景峰/美乐施

（上海）新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其他合同

纠纷

149.2 2024年5月 已结案 计入当期损益。

公 告 编 号 ：

2024-098

4 上海宝济 上海景峰

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

201 2023年1月 已结案

计提预计负债，计

入当期损益。

公 告 编 号 ：

2024-046

5 景峰医药

北京戴梦医疗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合同纠纷

100 2022年3月 执行阶段

按照回款金额，计

入当期损益。

公 告 编 号 ：

2024-046

6

广汉市玻璃制

瓶有限公司

贵州景峰

经济合同

纠纷

200.77 2023年11月 已结案 在应付账款列示

公 告 编 号 ：

2024-098

7 景峰医药

安泉、陈静、肖琨、

吴洁芳、阿灼辉

增资纠纷 3,042.62 2023年11月 已结案 /

公 告 编 号 ：

2023-045、

2024-012、

2024-013

8 景峰医药

安泉、陈静、肖琨、

吴洁芳、阿灼辉

增资纠纷 666.91 2024年11月 已结案 /

公 告 编 号 ：

2024-131、

2025-002

9 上海景峰

安徽省皖鲁瀚轩

医药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87.82 2024年5月 已结案 冲减当期税费

公 告 编 号 ：

2024-098

10 贵州景峰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贵阳

云岩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贵阳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贵阳中

华路支行

票据损害

责任纠纷

1,292.04 2024年11月 已结案 /

公 告 编 号 ：

2024-123、

2025-001

11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云岩支行

景峰医药/上海景

峰/叶湘武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9,161.79 2021年12月 执行阶段 在短期借款列示

公 告 编 号 ：

2024-046

12 武义慧君 上海景峰/叶湘武

股权转让

合同纠纷

9,000 2023年1月 执行阶段

计提预计负债 673

万

公 告 编 号 ：

2023-029、

2024-093、

2025-012、

2025-015

上表所列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决结果、执行情况、当期进展及预计负债计提情况等具体如下：

1、原告富民君翔营销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景诚/宜宾众联药业有限公司/贵州景峰/上海景峰服

务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原告系被告市场产品推广服务商，负责在云南省区域的产品推广服务。 2018年6月-2020

年12月期间产生的推广服务费拖欠未付，导致被诉。

诉讼请求：公司支付推广服务费3,200,000元，以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案件进展：2024年4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公司分期支付其各项费用共计105万元。

执行情况：已支付完毕后结案，未到执行阶段。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无。

2、原告富民星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南锦瑞/上海景峰服务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原告主张系海南锦瑞在云南地区的产品推广服务商，公司拖欠其2018年-2019年产品推

广服务费，因公司逾期未付，导致被诉。 上海景峰系海南锦瑞母公司，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诉讼请求：海南锦瑞支付拖欠的推广服务费1,141,836元，以及逾期利息，上海景峰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进展：一审原告败诉，未提起上诉。

执行情况：一审判决已生效，未到执行阶段。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无。

3、原告上海鹏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景峰、第三人美乐施（上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2020年3月31日，第三人美乐施（上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景峰就建筑屋顶

上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项目签订《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能源管理协议》。 2020年4月，上海景峰、美

乐施公司与原告上海鹏立签订《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能源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美乐施将其在《能源管

理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鹏立公司。 后因特殊缘由合作提前终止，因未能及时支付款项，导致

被诉。

诉讼请求：支付原告合作终止金131.82万元，违约金、利息以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进展：双方于2024年7月达成和解，公司承诺分期支付其各项费用共计154万元，对方撤诉。

执行情况：已分期支付完毕，未到执行阶段。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无。

4、原告上海宝济与被告上海景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案件详情：2021年9月上海景峰与上海宝济签署《资产转让合同》，将罗新路50号土地及1-7号厂房

以2.03亿元转让给上海宝济，合同明确未含生产设备设施等，上海景峰继续租用场地和厂房等。 在上海宝

济不具备环评资质、仍使用上海景峰自有污水处理站违规排污的情况下，上海景峰提前书面告知其停止

使用，2022年3月底，公司安排人员将部分污水处理设备设施拆除进行维修保养。 双方因设备设施权属发

生争议，上海宝济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64.50万元以及无法正常生产经营损失100万元。

案件进展：该案经上海市宝山区法院立案受理，并于2023年12月26日作出一审判决，上海景峰支付

其各项损失共计38.04万元。 上海景峰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执行情况：已支付完毕，未进入执行程序。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计提预计负债38万元。

5、原告景峰医药与被告北京戴梦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件详情：公司与北京戴梦于2019年2月6日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期费用为100万元。 因北

京戴梦未按协议履约，公司要求终止该协议，并退还已付100万元未果。

诉讼请求：被告支付欠款100万元、逾期利息及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进展：该案在浦东新区法院立案后，以简易程序进行开庭并签署《民事调解书》。 后因北京戴梦

未按约及时付款，公司遂申请强制执行。 已付20万元，剩余80万元未付。

执行情况：已申请强制执行。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无。

6、原告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景峰经济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2015年至2020年期间原被告双方签订《订货合同》《内包材订购合同书》 及补充协议、

《质量保证金协议》，公司拖欠相应费用。

诉讼请求：主张货款171.94万元、利息18.83万元以及质量保证金10万元。

案件进展：双方经洽谈达成和解，公司共计支付173.94万元，从2024年3月1日起，每月付款10万元至

20万元。

执行情况：已支付完毕，未到执行阶段。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无。

7、原告景峰医药与被告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增资纠纷

案件详情：2017年底，景峰医药与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五人签订了关于云南联顿（2022

年1月20日更名为云南吉长庚医药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根据协议，景峰医药向云南联顿增资2.61亿

元，增资后，景峰医药持有60%的股权。同时《增资协议》中包含五被告的业绩承诺条款，但因未完成业绩

承诺，公司起诉要求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诉讼请求：五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2,563,019.34元，以及违约金7,863,214.24元。

案件进展：一审败诉。

执行情况：未进入执行阶段。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无。

8、原告景峰医药与被告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增资纠纷

案件详情：2017年底，景峰医药与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五人签订了关于云南联顿（2022

年1月20日更名为云南吉长庚医药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根据协议，景峰医药向云南联顿增资2.61亿

元，增资后，景峰医药持有60%的股权。同时《增资协议》中包含五被告的业绩承诺条款，但因未完成业绩

承诺，公司起诉要求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诉讼请求：五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669,146.70元，判令被告肖琨、被告阿灼辉履行股权补偿义务，将

其合计持有的云南联顿1,319,985股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

案件进展：一审败诉。

执行情况：未进入执行阶段。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无。

9、原告上海景峰与被告安徽省皖鲁瀚轩医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2020年9月原被告双方签署《商业购销协议》，委托其负责公司产品的终端推广。 按照协

议约定，公司陆续向其发货，并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被告将发票抵扣后将产品进行退回，但

未向公司开具红字发票，公司多次催促但未果，无奈向法院起诉。

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开具总额9,658,073元的增值税专用红字信息表，包括：退货4,908,755

元，票折4,749,318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开票滞纳金共计2,878,212.93元。

案件进展：经多次沟通，被告向公司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红字信息表，公司撤诉。

执行情况：未进入执行程序。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无。

10、原告贵州景峰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岩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

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华路支行票据损害赔偿责任纠纷

案件详情：2018年，贵州景峰委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中华路支行、云岩支行（以

下统称为“贵州工行” ）处理42张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6,891.14万元。 贵州工行在托收邮寄票据过程

中丢失6张票据，丢失票据至今未能兑付，涉及金额1,002万元。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02万元及利息290.04万元。

案件进展：公司一审败诉

执行情况：未进入执行阶段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无。

11、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岩支行诉被告叶湘武、贵州景峰、上海景峰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

案件详情：因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被告贵州注射剂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岩支行

申请贷款，双方于2020年7月7日和2020年12月30日签订2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而后，被告贵州注射

剂又与原告工商银行贵阳云岩支行签订了2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以相应资产做抵押。 为保证贷款顺利

履行，原告又分别与被告上海景峰、叶湘武签署相应的《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最高额质

押合同》。 后因未及时还款，导致被诉。

诉讼请求：被告贵州景峰归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9,075.99万元及欠息人民币85.80万元；主张原告

对被告方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以及各被告方承担连带责任等。

案件进展：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并开庭审理，并于2022年3月28日一审判

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后在执行阶段双方达成和解，并签署《执行和解协议》，承诺分期支付。

执行情况：因公司未及时支付款项，贵阳工行再次申请强制执行，叶湘武持有的公司股票已被处置

100万股。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无。

12、原告武义慧君与被告景峰医药、上海景峰、叶湘武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案件详情：上海景峰、叶湘武与武义慧君于2022年6月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上海景峰将

其在大连德泽的股权转让给武义慧君，武义慧君向上海景峰支付定金，叶湘武向武义慧君提供相应担保。

后因评估公司一直未出具公允的评估报告，导致交易价款无法确定，从而影响了交易的进程。武义慧君作

为原告将上海景峰、景峰医药、叶湘武分别作为被告一、二、三向浙江省武义县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上海景峰双倍返还定金9,000万元及律师费90万元；景峰医药、叶湘武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且要求已做的担保优先受偿，其他相应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

案件进展：经法院一审、二审判决，上海景峰、叶湘武返还其4,500万元人民币，以及643万元违约金。

公司不服，已向上海市高院提起再审。 截至目前，法院尚未受理该再审申请。

执行情况：已进入执行阶段。

预计负债计提情况：计提673万元。

三、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100万金额以下的案件共计48起，合计涉案金额1,628.72万元，

其中：截至本函件回复之日，已结案案件18起，合计涉案金额618.01万元；尚未结案案件30起，合计涉案金

额1,010.71万元。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基于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

规定，执行了必要的审计及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向公司法务部了解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诉讼情况，获取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未决诉讼清单，

查阅未决诉讼及仲裁相关法律文书等资料，了解未决诉讼、仲裁等事项情况并逐一核查未决诉讼是否已

充分计提预计负债；

2.查阅天眼查、企查查等公开网站中披露的法律诉讼事项；

3.向公司主要代理律师执行函证程序，了解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未决诉讼情况，以及案件最新

进展情况。

二、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执行的上述核查工作，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认为：

针对公司报告期内重大诉讼，其预计负债或应付款项等计提充分、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

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0908� � �证券简称：*ST景峰 公告编号：2025-057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

险警示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

公司股票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自2025年6月13日开市起停牌一天，并

于2025年6月16日开市起复牌。

2、 公司股票自2025年6月16日开市起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ST景峰” 变更为“ST景峰” ，股票代码仍为“000908” ，股票交易日的涨跌

幅限制仍为“5%” 。

3、因公司已进入预重整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股票种类、简称、股票代码、停复牌安排以及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简称：由“*ST景峰”变更为“ST景峰”

3、股票代码：000908

4、停复牌安排：自2025年6月13日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2025年6月16日开市起复牌

5、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起始日：2025年6月16日

6、股票交易日的涨跌幅限制：5%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2023年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二）项之公司股票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否定意见，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之公司

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公司2021-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

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因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之公司股票交易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 ）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

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81,796,189.16元， 公司

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16,031,777.19元， 营业收入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为411,270,408.86元。

经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逐项自查，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

七项的任一情形，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8条规定，公司已向深

交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申请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大信对公司出具《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类型为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

意见，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大信于2024年12月30日出具了《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

事项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并于2025年4月27日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因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而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已消除。

经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逐项自查，公司已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

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但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7条规定，公司已向深交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部

分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就前述事项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暨

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四、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部分风险警示的审核情况

公司提交的《关于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交所审核同意。

五、公司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大信对公司出具的《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

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6月13日开市起停牌1天，并于2025年6月16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复牌；公司证券简称由

“*ST景峰”变更为“ST景峰” ，证券代码仍为“000908” ，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

公司预重整工作在有序推进，确定了以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牵头投资人的联合体，公司及临时

管理人与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常德市德源招商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 公司目

前正通过持续推进重整工作、持续提高管理水平等措施来解决流动性风险，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六、风险提示

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同时，大信对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相关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涉及“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影响暂未消除。

因公司已进入预重整程序，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

申请，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上接B069版)


